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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专项说明及独立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海证券交易所《关

于做好上市公司 2013 年年度报告工作的通知》、《公司章程》和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

的要求，作为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独立董事，我们对公司 2013 年年度报告对外担保事

项以及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审议的部分事项发表如下专项说明和独立意见： 

一、关于公司对外担保情况的专项说明和独立意见 

截至2013年12月31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总额为374,000万元，其中： 

公司对子公司东方集团粮油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粮油”）提供的担保额度为

310,000 万元，包括：信用担保 219,500 万元，其中:15,000 万元借款还附加由东方集团财务

有限责任公司提供双重担保，12,500 万元的信用证还附加子公司东方粮油提供的保证金；以

公司持有的股权作为质押提供的担保 90,500 万元，其中：13,000 万元的质押担保还附加本

公司提供的信用担保。 

公司对子公司东方集团哈尔滨粮油贸易有限公司提供信用担保额度为 20,000 万元。 

公司对子公司五常米业提供信用担保额度为 20,000 万元。 

公司对子公司方正米业提供信用担保额度为 24,000 万元，其中 14,000 万元的担保额度

还附加以方正米业自有的部分评估价值为4,726万元的房屋建筑物及土地作抵押提供双重担

保。 

我们认为： 

1、公司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及股东大会决议对东方集团粮油食品有限公司及其下属子公

司提供担保，公司为东方集团粮油食品有限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提供担保符合公司生产经营

和资金合理利用的需要。 

2、报告期内，公司没有为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提供担保。 

3、报告期内未发现公司存在违反《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规定的行

为，公司没有发生因向控股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提供担保而遭受损失的情况，对外担保不会

影响公司的正常经营，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造成重大影响。 

二、关于 2013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独立意见 

公司 2013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为以公司 2013 年 12 月 31 日的总股本 1,666,805,374 股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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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现金红利 0.3 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股利 50,004,161.22 元。

我们认为，公司在满足现金分红的条件下提出的《2013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考虑了公司现

金流状况和对外投资资金需求，符合《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关于利润分配政策的有关

规定。 

三、关于公司 2013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独立意见 

我们认为，公司已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内部控制体系，《2013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客

观、真实地反映了公司 2013 年度内部控制体系建设成果，公司内部控制活动未有重大问题

和重大异常事项发生。 

四、关于确定公司 2014 年度非独立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的独立意见 

我们认为，公司 2014 年度非独立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符合公司《薪酬管理制

度》以及绩效考核机制，有利于充分调动相关人员的积极性，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

行为。 

五、关于公司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独立意见 

我们认为，公司为东方粮仓有限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提供担保，是为满足其日常经营资

金需求，有利于公司主营业务稳定发展。董事会审议相关议案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

《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截至目前，公司不存在违规对外担

保和逾期对外担保的情况。公司应严格控制担保风险。 

六、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开展保兑仓业务的独立意见 

我们认为，公司控股子公司东方粮仓有限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开展保兑仓业务属于公司

正常经营业务。东方粮仓有限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为保兑仓业务相关客户提供担保的前提为

保兑仓客户提供反担保，担保风险可控。公司董事会审议相关议案的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   

 

 

独立董事：李葛卫、陈双来、胡凤滨、徐彩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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